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津人社办发〔2018〕52号


市人力社保局关于开展第一批博士（后）
来（留）津专项资助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委办局（集团公司）、驻津单位人力资源部门，各博士后设站单位：
根据《天津市吸揽海内外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实施细则》（津人才办〔2018〕2号）要求，现将开展第一批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范围和标准
（一）资助范围
资助年龄在40周岁以下，与我市企事业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工作合同（协议），毕业后两年内来（留）津工作的博士，或出站后一年内来（留）津工作的博士后，以及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招收的博士后。
（二）资助标准
1．给予毕业两年内来（留）津工作的博士（非在职），连续3年，每人每年5万元生活补贴。
2．给予出站后一年内来（留）津工作的博士后（非在职），一次性每人20万元安家费补贴。
3．我市设站单位招收的博士后（非在职），给予一次性5万元生活补贴。本地高校与外省市工作站联合招收的博士后不纳入资助范围。
二、申报程序
（一）组织申报。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人才工作部门组织本区域、本系统的专项资助申报工作，由申报人选所在单位按照隶属关系逐级申报。非公有制单位按属地化原则，由其所在区人力社保部门负责推荐。驻津单位直接报送至中国北方人才市场。
（二）资格预审。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及驻津单位人才工作部门在5月31日前，将《博士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博士后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专项资助申请表》（详见附件1-3），上传至指定邮箱tjrcbsh@126.com。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对申请资助的人选进行资格预审，3个工作日内将预审结果通知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及驻津单位人才工作部门。
（三）材料报送。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及驻津单位人才工作部门对申报的纸质材料把关核实后，统一报送至中国北方人才市场一楼6号窗口。
（四）复核公示。市人力社保局对相关材料进行复核，并将通过复核的拟资助名单在市人力社保局以及相关区、委办局及驻津单位门户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五）审批公布。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市人力社保局向市人才办报送资助申请报告和建议名单。审批同意后，由市人才办按照相关规定印发资助名单和项目审批意见。
三、申报材料
（一）来（留）津博士（后）申请资助的，需提供：
1．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及驻津单位人才工作部门出具的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报告及申请资助人选名单（请注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用人单位、毕业时间或出站时间、博士类别或博士后进站前身份和类型）；
2．《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一式3份；
3．博士（后）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4．博士学历学位证书、天津市引进人才“绿卡”（本市高校毕业的博士或出站的博士后无需提供）。国（境）外、中外合作办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申请人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位认证书（外籍人员可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学位认证）；国（境）外博士后需提供中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回国人员证明、博士后研究机构出具的研究证明信及其中文翻译件（正规翻译公司翻译成中文）；
5．与我市企事业单位签署的三年以上工作合同（协议）；在津创办企业的，须提供营业执照、法人证书；
6．博士后须提供分配工作介绍信和进站审核表复印件。
（二）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申请资助的，需提供：
1．各区人力社保局、委办局、驻津单位人才工作部门出具的专项资助申请报告、申请资助设站单位名单（请注明设站单位名称、申请资助人数、资助总金额）；
2．《博士后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专项资助申请表》一式3份；
3．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复印件；
4．博士后的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申报材料需加盖单位公章。相关表格可从市人力社保局门户网站（www.tj.lss.gov.cn）“信息公开-相关下载”栏目下载。

联系人：徐宁 孟宪怡
联系电话：82170913  82112187
邮箱：udarlzyb@126.com

附件：1．博士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
      2．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
      3．博士后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专项资助申请表




                              2018年2月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博士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
	姓  名
	
	出生日期
	
	性  别
	
	民 族
	

	博士类别
	非在职   在职
	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博士
毕业时间
	
	手机
	

	工作单位
	
	工作合同
起止时间
	  

	单位地址
	

	邮编
	
	E-mail
	

	经办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申请人
学习和工作经历
	（从本科阶段开始填写）


	博士
本人签名
	以上所填信息属实。
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办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博士后来（留）津专项资助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日期
	
	博士后
出站时间
	
	博士后
编号
	

	类型
	国境外博士后
	流动站招收
	工作站招收

	进站前身份
	统招统分
	无人事劳动关系
	外籍人员

	身份证号
或护照号
	
	手机
	

	工作单位
	
	工作合同起止时间
	

	单位地址
	

	邮编
	
	E-mail
	

	经办人
姓名
	
	电话
	
	手机
	

	申请人学习
和工作经历
	（从本科阶段开始填写）

	博士后
本人签名
	以上所填信息属实。
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办局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博士后设站单位招收博士后专项资助申请表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地址
	
	邮编
	

	单位类型
	
	所有制
	

	博士后工作
主管部门
	
	联系人
	

	Email
	
	电话
	
	手机
	

	二、招收博士后人员情况（可另附页）

	序号
	姓名
	进站日期
	出生日期
	博士后编号
	招收类型
	是否
全职

	
	
	
	
	
	
	

	
	
	
	
	
	
	

	
	
	
	
	
	
	

	
	
	
	
	
	
	

	三、审批意见


	设站单位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区、委办局
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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